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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内地企业于香港上市均绕不开搭建红筹架构，都涉及办理37号登记。37号文,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

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文号为“汇发[2014]37号”

故简称37号文。通知中规定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即被称为“37号文登记”

 

一、境外投资备案须知：什么情况下需要办理37号文登记?

 

搭红筹架构时，境内居民个人在设立了境外控股公司后、设立WFOE之前，应向外管局申请办理境外投

资外汇登记手续。如果不办理登记，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和权益变现所得将难以调回境

内使用，而且，会造成WFOE与境外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利润、出资等)均不合法，从而可能会对公司

境外上市造成障碍。

 

另外，在外汇管理逐渐趋严的态势下，如果银行层层追及发现境内个人股东(甚至持股比例非常小)通过

境外架构持股未办理37号文登记的，境内实体公司不能办理任何股权转让、增资等股权变动手续。

二、境外投资备案须知：37号文登记在哪里办理?



一般通过境内权益(内资公司)注册地的银行进行申报，且必须在WFOE设立(以营业执照颁发为标志)前办

理。实际操作中，以境内企业注册地银行为办理机构，如有多家境内企业且所在地不一致时，则可以在

主要企业注册地银行集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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